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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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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日：

2023 年 08 月 25 日

申请号：202311080743.X 发文序号：202308250169099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1080743X

申请日：2023 年 08 月 25 日

申请人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

发明人：黄晓龙,苏雅玲,张霄林,曹特,李宽意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利用沉水植物抑制湖泊沉积物氮释放的方法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1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4 项

说明书 1 份 4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RZ2023I2081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